
高雄市大寮區後庄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聘兼辦法 

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0 日校務會議通過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： 

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第 2 項、高雄市立國民小學教職員工員額設置標準表、本校聘約

第 8條、校長授權同意後訂定之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解決學校聘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問題，建立公平合理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輪替制度。 

(二)達成分工合作、和諧效率的職務分配，落實行政支援教學，促進學校校務順利運作。 

三、原則： 

(一)授權原則：本辦法經校長授權同意後，開會討論訂定之。 

(二)尊重原則：學校行政職務之聘兼安排，尊重彼此雙方的權力和義務。 

(三)程序原則：學校無法透過自願和協調產生，最後才以積分排序之辦法實施。 

(四)合作原則：教師級科任編配及行政職務聘兼互相配合實施，行政和教學合作。 

四、任期： 

(一)教師兼任主任或組長，以每年一聘為原則，如欲中途解職，應經校長同意。 

(二)校長聘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，應於學期末前公告行政職務名單，以利相關工作之交接。 

五、組織： 

(一)行政職務之聘兼，尊重校長職權以自願、協調為原則。行政職務空缺經徵詢教師意願

後仍無人擔任者，則本辦法由校長召集啟動審議小組。 

(二)審議小組成員：校長為召集人，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學年主

任 6人、教師會會長等 12 人。 

六、辦理程序： 

(一)以國小部普通班級數依下列原則設處、室及組： 

1.六班以下設二處二組。 

2.七班至十二班者，設三處（室）及三組。 



3.十三班至二十四班者，設四處（室）及七組。 

4.二十五班以上者，設四處（室）及十二組。 

(二)級任以二年一任為原則，升二、四、六年級級任教師，非有特殊狀況以不調整教學職 

    務為優先。 

(三)第一階段：有行政職務空缺，積分高者可優先選填，積分相同者抽籤決定之。 

(四)第二階段：仍有行政空缺，由積分少者優先擔任，積分相同者抽籤決定之。 

(五)免兼行政職務者，依相關法令規定。若有重要因素（如:懷孕）持醫生證明，由審議 

    小組討論。 

七、積分：(積分之計算至辦理當學年度 7月 31 日止) 

＊ 總積分 = 本校實際服務年資積分 + 本校 112 學年度起連續擔任行政職務積分 

 

本校實際服務年資積分 

(一) 採計進入本校後之實際服務年資，一年採計 1分。 

 

本校 112 學年度起連續擔任行政職務積分 

(二) 擔任主任、組長（含資訊執秘、午餐執秘），一年採計 2分。 

(三) 擔任主任 (組長)兼辦（資訊執秘或午餐執秘），一年採計 4分。 

(四) 擔任導師、科任及行政職務未滿一年者，不計分。 

(五) 擔任行政職務者於下學年擔任導師、科任教師，行政職務積分歸零。 

(六) 本校實際服務年資積分由人事室公告，若有問題持相關資料修正之。另請教務處統

計總積分，並製成總表，以利積分選填。 

八、時程： 

(一)4 月 30 日前，由校長依職權或授權主任，聘請教師兼任各項行政職務。 

(二)5 月 7 日或市內介聘結束後，若校長無法聘足所有行政職務，則改採積分方式決定。 

九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